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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范围
本文件规定了拉萨市劳务品牌建设的总则、管理机构、战略规划、品牌维护、竞争力提升、人员评价及品牌评价与改进等要求。
本文件适用拉萨市行政区域内以民族技艺、高原产业为核心的劳务品牌培育、建设及管理活动。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必不可少。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。
GB/T 29185-2021，5.3 品牌 术语
3 术语和定义
3.1 劳务品牌
以拉萨高原特色产业、民族传统技艺为核心，具有地域标识性、技能独特性和社会认可度，能带动农牧民及城镇劳动力就业增收，产生经济价值与文化传承价值的无形资产。
3.2 品牌管理
为实现劳务品牌的就业带动目标，维护民族文化属性及提升品牌价值所开展的系列管理活动（来源：GB/T 29185-2021,5.3）。
4 总则
——市场化驱动、规范化培育；
——技艺化传承、区域化输出；
——品牌化传播、特色化发展；
——标准化引领、数字化助力。
5 品牌管理机构
5.1 机构设立
设立由拉萨市人社部门牵头，行业协会、民族社团、代表性企业参与的联合管理机构，吸纳藏族文化专家参与决策。
5.2 机构职能
——制定融合民族文化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品牌战略；
——协调民族技艺传承人、培训资源与市场需求对接；
——推动藏汉双语技能标准制定及宣传；
——牵头开展跨区域劳务协作（如与青海、四川藏区的技能交流）。
6 品牌战略规划
6.1 目标定位
通过品牌建设，提升藏式建筑、唐卡制作、高原农牧产品加工等特色劳务的市场认可度，带动农牧民年增收 10% 以上，促进民族技艺传承。
6.2 规划实施
品牌管理机构应与品牌主体充分沟通，结合拉萨产业特色细化各主体工作目标与措施；
建立品牌战略规划与实施的关键绩效指标，定期监测与评价，作为规划评审与改进的依据。
7 品牌维护
7.1 明确产权
由管理机构统一注册包含藏文标识的商标，区分区域公共品牌与企业子品牌的产权边界。
7.2 法律保护
重点对藏式技艺流程、传统符号等进行知识产权保护，禁止未经授权使用宗教元素或篡改传统技艺标识。
7.3 使用管理
制定拉萨劳务品牌标识使用规范，明确藏文名称、雪山图案等标识的使用场景（如仅限合规培训学员、合作企业使用）。
7.4 品牌保护
——品牌主体应积极承担维护和保护品牌的职责，共同维护品牌知识产权，及时举报和纠正侵权、滥用等损害品牌形象的行为；
——通过合理的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，包括防御性商标注册、知识产权布局等方式，保护品牌形象和竞争优势；
——品牌管理机构建立品牌危机预警机制，制定应对预案；
——制定行业规则与团体标准等，倡导行业自律，预防危机发生；
——建立维权和服务联络站，帮助化解劳务纠纷，维护品牌人员和用工方权益。
8 品牌竞争力提升
8.1 标准化建设
制定劳务品牌标准体系，纳入民族习俗、安全规范等特殊要求。
8.2 人员评价
结合拉萨行业特点和技能要求，增设 “民族语言能力”、“传统技艺熟练度” 评价维度，星级评定标准如下：
一星级至三星级：侧重基础技能与汉语沟通能力；
四星级至五星级：需通过藏文技术文档解读、传统技艺创新案例评审。
8.3 提升品牌形象
8.3.1 品牌命名
规范命名，区域公共品牌可由 “拉萨 + 行业（产业、产品 / 服务）+ 特色称谓” 构成，如 “拉萨藏式建筑工匠”、“拉萨民族手作艺人” 等；企业品牌可由 “企业名号 + 行业（产业、产品 / 服务）+ 特色称谓” 构成。
8.3.2 品牌标识
设计融合布达拉宫剪影、藏文书法的统一标识，配套制作藏汉双语宣传手册。
8.3.3 品牌推广
——举办劳务品牌人才供需对接招聘会；
——组织新闻发布会、技能竞赛、交流论坛；
——推荐评选先进人物和事迹并宣传；
——利用门店、网站、自媒体等多种渠道，结合拉萨旅游资源等进行宣传，提高品牌知名度、美誉度和忠诚度。
9 品牌评价与改进
9.1 评价维度
包括但不限于品牌就业规模、效益、形象、技能、标准化程度、责任、管理、价值、政策支持等，结合拉萨品牌特色设置相应指标。
9.2 评价方法
明确评价核心目的，确保与品牌发展方向一致：紧扣拉萨劳务品牌 “传承民族技艺、带动农牧民增收、赋能高原特色产业” 方向，验证其在技艺活态传承、本地就业带动、特色产业支撑中的实际效能。
选择与评价维度相关的核心指标，建立可衡量、可操作、可对比的评价指标体系：定量指标含民族技艺培训合格率、品牌带动就业人数及增收额、藏式服务市场占比；定性指标含藏族群众文化认同度、传承人对技艺传承的评价、合作方适配反馈。
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评估：依托就业数据、经营报表等获取定量结果；通过藏族代表、传承人评议，补充技艺纯度、文化体现度等定性评价。
采用动态评价方式，定期评估，监测品牌价值变化趋势：实行 “半年跟踪 + 年度评估”，跟踪短期指标，年度对比数据及藏区同类品牌，监测价值变化。
9.3 持续改进
根据评价形成品牌发展指数、发展报告，反映拉萨市劳务品牌发展状况；
依据评价结果确定改进目标，调整战略规划，对标学习先进地区经验，结合拉萨实际优化品牌建设。

